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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卡帳戶連結服務申請書暨約定書】修訂內容公告 

悠遊卡帳戶連結服務申請書暨約定書編號 1110201版(自 111年 2月 1日起適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悠遊卡帳戶連結服務申請書暨約定書(1110201版) 悠遊卡帳戶連結服務申請書暨約定書(1080101版) 

申請帳戶連結悠遊卡資料 

上列每卡每月約定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9萬元，未約定者則預設為新臺幣 3萬元。 

每卡每日或每次之自動加值金額不得超過約定之月限額且最高為新臺幣 3 千元

(如須另行約定請洽悠遊卡公司) 。 

自動加值時除符合上述限額外，依連結帳戶實際可動用金額為限。 

申請帳戶連結悠遊卡資料 

上列每卡每月約定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9萬元，未約定者則預設為新臺幣 3萬元，且悠遊

卡自動加值總額以帳戶實際可動用金額為限；「每卡每日」自動加值金額最高新臺幣

3,000 元。 

悠遊卡帳戶連結服務約定書 

1~4 略。 

5.申請人確認並同意，帳戶連結之悠遊卡其自動加值限額之規定，其規定如下： 

每張悠遊卡「每次」最高自動加值金額為新臺幣(下同)3,000 元、「每日」最高

自動加值總額為 3,000 元，惟其限額需為 500元或其倍數；每個帳戶最高可提

供該帳戶所有人連結之悠遊卡自動加值總額以帳戶實際可動用金額為限。 
 

悠遊卡帳戶連結服務約定事項 

1~4 略。 

5.申請人確認並同意，帳戶連結之悠遊卡其自動加值限額之規定，其規定如下： 

每張悠遊卡「每次」最高自動加值金額為新臺幣(下同)3,000 元、「每日」最高自動

加值總額為 3,000元；每個帳戶最高可提供該帳戶所有人連結之悠遊卡自動加值總額

以帳戶實際可動用金額為限。 
 

6.帳戶所有人同意欲變更綁定之悠遊卡時，須向帳戶所屬機構同時辦理取消與申

請作業；如欲變更綁定之帳戶時，須向欲綁定之帳戶(下稱新帳戶)所屬機構辦

理申請作業，新帳戶連結生效時，則原綁定帳戶之連結同時取消。 
 

6.帳戶所有人同意欲變更綁定之悠遊卡時，須向原金融機構同時辦理取消與申請作業；

如欲變更綁定之帳戶時，須向新金融機構辦理申請作業，新帳戶連結生效時，則舊帳

戶之連結同時取消。 
 

10.申請人同意如對悠遊卡自動加值消費帳款有疑義時，應於交易後 60 個日曆日

內向悠遊卡公司或 貴行申請複查。因本服務所衍生之爭議款項，如悠遊卡公

司或 貴行認有調查之必要時，申請人同意應配合進行調查及提供有關資料，

否則申請人應無條件負擔有關之一切損失。 

10.申請人同意如對悠遊卡自動加值消費帳款有疑義時，應於交易後 60個日曆日內向 貴

行申請複查。因本服務所衍生之爭議款項，如 貴行認有調查之必要時，申請人同意

應配合 貴行進行調查及提供有關資料，否則申請人應無條件負擔有關之一切損失。 

 

 

 

 


